附件1
临湘市20 24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预算编码           801003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6月11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李映春
	联络电话
	13517309532

	人员编制
	3
	实有人数
	3

	职能职责概述
	管理好国有资产，处理好改制后的遗留问题，维护单位稳定，引进竞争机制，盘活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切实做好党建、改制遗留、综治维稳和退休老干服务保障等机关事务管理工作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管理好国有资产，保持资产价值，处理好改制遗留问题，维护单位稳定。
任务2：合理规范使用资金，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保持单位正常运转。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强化单位职能建设，提高了单位履职水平和能力；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增强预决算公开力度，控制三公经费；合理高效地利用资金，无新增债务，使资金广泛服务于全市社会经济发展。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37.23
	0.00
	37.23
	0.00
	0.00
	0.00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37.23
	37.23
	36.12
	1.2
	0.00
	0.00
	0.00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0.00
	0.00
	0.00
	0.00
	0.00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6.38
	5.55
	0.00
	0.00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保持国有资产价值，维护单位稳定，处理好改制遗留问题。

	国有资产稳定保值，单位稳定，无新增债务，无信访维稳事件，年度考核合格。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遗留问题处理完结率90%以上
	100%≥

	
	
	数量指标
	入户走访户数≥10户
	100%

	
	
	时效指标
	问题处理完结时间≤10个工作日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率100%
	100%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综治维稳上访率小于5%
	100%

	
	
	经济效益
	服务对象收入增长率大于1%
	100%

	
	
	生态效益
	无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达到90%以上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1.7分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张庆华
	副局长
	临湘市商务粮食局
	

	杨新艳
	主任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李映春
	书记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李映春               联系电话：13517309532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临湘市外贸事务管理中心是商务粮食局下属二级机构，为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为3人，年末实有人员3人，遗属1人，退休人员15人。

主要职责：管理好国有资产，处理好改制后的遗留问题，维护单位稳定。

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党建室、综治室和财务室。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年初财政预算基本支出为27.9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6.70万元，占比95.70%.公用经费1.20万元，占比4.30%。年终决算基本支出为37.3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6.12万元，占比96.78%，公用经费1.2万元，占比3.22%。

（二）“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0.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0万元。
专项支出

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支出为0.0万元。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无）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无）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无）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本单位无专项项目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2024年度评价得分为92.7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预算配置控制较好得15分。其中：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在职3人/编制3人*100%=100%，得5分；“三公”经费预算数没变动，变动率等于0，得5分。重点支出安排率，本单位无，得5分

2、预算执行比较到位得12分。

（1）预算调整率=（上年结转0万元+本年实际预算37.23万元-年初预算数27.90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年初预算数27.90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100%=33.44%，得0分。

（2）支付进度得3分，专项资金全部下达完，得3分，

（3）资金结余得3分，本年度无结余，得3分。

（4）“三公经费”控制率得6分，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较本年预算和上年决算支出数有下降，“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0.0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0.0万元）*100%=100%，计满分6分。

3、预算管理较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得12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得3分：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1分；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并有考核制度，1分。

（2）资金使用合规性得3分：本年度支出的所有资金均由市财政局国库支付，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得3分：一是按规定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二是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4）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一致）*100%=100%，得3分。

（5）公务卡刷卡率得0分，本单位无三公经费预算，无刷卡。

4、资产管理得8.7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得3分，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理、完整，并按制度有效执行。

（2）资产管理安全性得4分，资产保存完整，配置合理，处置规范、资产账务管理合规，账实相符，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3）固定资产利用率为86.99%，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5.55万元/全部固定资产总额6.38万元=86.99%，得1.7分。

5、职责履行得25分

2024年我单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6、履职效益得20分。

（1）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15分：我单位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好评。

（2）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得5分：在年度绩效考核中成绩优秀。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了预算指标，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个别未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执行。
2、因单位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年终绩效奖励异动，经费增加，与年初预算对比支出有差距。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功能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预算现象的发生。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4、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政府会计制度》《政府采购法》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说明

	投  入
（15分）
	预算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三公经费”变动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
“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3分；60%（含）-70%，计2分；低于60%不得分。
	5
	5
	

	过  程
（40分）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0，计3分；0-10%（含），计2分；10-20%（含），计1分；20-30%（含），计0.5分；大于30%不得分。
	3
	0
	下拨上年度年终绩效考核奖调整率为33.44%

	
	
	支付进度
	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50%；6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指标全部下达完。
每出现一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达扣0.5分，扣完为止。
	3
	3
	

	
	
	资金结余
	无结余，3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2分；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3
	3
	

	
	
	“三公经费”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6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0.5分。                                            
	3
	3
	

	
	
	政府采购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100%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公务卡刷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50％以上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0
	

	
	资产管理
（10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产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1.7
	利用率为86.99%

	产  出（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5
	5
	

	
	
	建设湖南新增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7
	7
	

	
	
	《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5
	5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
	
	2
	2
	

	
	
	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2
	2
	

	
	
	其他工作实绩指标完成情况
	
	4
	4
	

	效  果
（20分）
	履职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15
	5
	

	
	
	社会效益
	
	
	5
	

	
	
	生态效益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5分；
85%（含）-95%，计3分；
75%（含）-85%，计1分；
低于75%计0分。
	5
	10
	

	总 分
	
	
	
	100
	92.7
	

	备注：如部门（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修改调整了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须相应修改调整本表中的对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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